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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子介紹》 

  中國神話故事中，最年輕的神，首推「哪吒」，是神童的代表。道

教封為「中壇元帥」，亦稱「太子元帥」，民間暱稱「太子爺」，也是

大家口中最津津樂道，踩踏風火輪的「哪吒太子」，相傳是鎮守陳塘

關總兵李靖將軍的第三個兒子，故又稱為「哪吒三太子」。 

  傳說，三太子生下來就身長六丈，頭戴金環，手腕套乾坤圈，身佩

飛帶，肚皮圍紅色肚兜，因為其裝備很特殊，有輪有圈，所以祂的尊

稱很多，例如「李羅車」、「金環元帥」等。 

  弔詭的是，這位神話故事裡，既能騰雲駕霧，又能呼風喚雨，最年

輕、具有可愛造型的孩童神明，竟然與執行機關拍賣一間法拍屋，扯

上糾纏關係。原來，「三太子」被有心人士利用，荒謬用來作為阻撓

執行機關拍賣房屋的藉口，因而，引發執行機關與三太子信徒間，一

連串的鬥法過招精彩好戲，也讓法力無邊、信徒所崇拜的「三太子」，

差點淪為「落難神明」。 

《案例背景》 

  義務人吳君，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未於買賣移轉登記完畢

30日內，完成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遭處罰鍰未繳，



被移送桃園分署執行，此外，吳君亦滯欠綜合所得稅，被移送桃園分

署合併執行，案經桃園分署以吳君於新北分署轄區內，有坐落新北市

蘆洲區之數筆土地及及一筆建物，於 104年間，函囑新北分署代為執

行。  

《執行經過》 

新北分署受理後，執行人員於 104年 8月 28日，至現場進行查封，

義務人吳君不在場，據大樓管理員表示，該屋為空屋，無人占有使用，

之前的使用人搬出後，已空置許久，確定屋內沒有存放東西，即依法

進入變價程序，惟第一拍及第二拍，均無人應買，再定期 105年 4月

25日進行第三拍。就在第三拍期日前，某天早上，突有一對母女到

分署說:「我們看到蘆洲區民○路房子的拍賣公告，對那間房屋有興

趣，也覺拍賣底價合理，就到現場去看，可是發現那間房子好像有人

在裝璜，怎麼跟你們拍賣公告上記載「空屋」不符?所以來確認一下。

如果使用情況太複雜，我們就不敢應買」，書記官告訴他們，拍賣公

告記載房屋拍定後點交，就一定會點交，鼓勵他們可以放心參與投標，

並立即向執行官報告此情，執行官旋即指示應儘速到現場勘驗最新狀

況。 

  執行人員到達現場後，見大門深鎖，雖未見有人裝璜情事，但卻發

現之前貼在門邊的封條已被撕去，經向大樓管理員詢問，管理員稱不



知封條是被何人、何時除去，並跟執行人員表示屋主另有在社區張貼

「招租廣告」，且原來承租隔壁 6-3號房屋的承租人，因 6-3房屋被

法院拍定，日前就將東西搬到 6-5房屋放置。 

  書記官環視大樓外牆，果然發現本件拍賣標的房屋，確實有人張貼

「金店面租/售」的廣告。因封條已被不法撕掉，執行人員又重新於

鐵門邊張貼封條，並於封條下併貼一張通知，請占有人檢具占有證明，

至新北分署說明占有權源。 

  時間來到第三次拍賣期日，執行官跟同仁，滿心期待那一對母女會

到場投標，標的物可以順利拍定，但令人失望了，他們沒有出現，也

沒其他人應買，執行官看著這個景象，眉頭緊蹙，心裡低咕著:「難

不成，真有人從中搞鬼?」接下來，也僅得依法接續公告進行特別拍

賣程序。 

《三太子出現》   

  公告特拍期間，執行人員在執行官指示下，再至現場勘驗房屋現

況，這次，電動鐵門雖已開啟，但內層鋁製落地玻璃門上鎖，無法進

入，從門縫往內看，屋內有擺置東西，據鄰戶表示該屋日前設置神桌

供奉「三太子」，且於上週進行開光儀式，平常大約下午四、五點才

會有人出現。執行人員因而再次張貼公告，限期占有人至新北分署說

明，並提出合法占有權源證明。但占有人始終不出面，也不與分署聯



繫，且持續占用。執行官於是指示核發命令，張貼於該屋門首，限期

占有人如不能提出占有權源證明，應於 106年 6月 8日前自行遷出。 

  限期搬遷命令張貼後不數日，一位自稱姓王的男子，出現新北分署，

提出一份租約並稱:「我是蘆洲區民○路 6-5號房屋承租人，我自民

國 103年 8月 1日起承租該屋，本來是當倉庫用，放置一些 LED燈等

雜物，很少進出，……所以不知道被查封、拍賣，自今年 4月起，該

屋為宗教集會之用，幾乎每天使用，租金是給現金，有時 2、3個月

才付一次，且租金是交給吳○○代理人，给付租金的資料，我回去再

找找…」，並補充說:「該屋拍定之前，由我使用，如果有賣出去，我

願意自行搬走。」書記官將該份租約影本檢陳執行官審視，發現該份

租約內容，除房屋標示及租賃期間、租金及擔保金額有記載外，其餘

重要事項，例如租金支付方式、日期亦未記載，更離譜是，租約竟無

雙方簽名，房屋付（收）款明細欄，亦為空白，重要事項記載極為簡

略粗糙，因而對租約真實性高度質疑，懷疑是臨時填寫的假租賃契約

書，於是限期王男提出完整租約正本及给付租金明細證明，並告知如

發現有偽造之嫌，將依法告發。 

就在特別拍賣 3個月公告期間屆滿前，北區國稅局具函請求再減價 

拍賣，執行官認真分析本件拍賣標的坐落區域不動產市場交易情況熱

絡，以大樓為交易型態，地區建設屬優級程度，學校、金融機構、商



圈、郵政或公園綠地皆有高密度分布情況，而本件建物為總樓層數

14層之大樓第一層，在屋齡、式樣、維護保養、採光及商業用途上，

算得上是不錯的拍賣物件，且拍賣底價，已低於市場行情，為何仍乏

人問津 ? 顯然，關鍵在於本來對標的有興趣的人，到現場看屋時，

發現屋內竟設有神壇，與拍賣公告記載的「空屋」狀況不符，使用情

況複雜，讓他門望之卻步。 

《角力比賽》 

  查封時，明明是「空屋」的房屋，怎會被人撕去封條，設置神壇?

設置神壇的房子，民眾普遍接受度較低，有心人士刻意製造複雜法律

關係阻撓拍賣，要如何破解，才能讓本件拍賣標的順利拍定呢? 執行

官苦思心想，只有一途，就是讓房屋回復到拍賣公告所記載的「空屋

狀態」。但如何讓房屋回復到「空屋狀態」，吸引買家進場?擺在眼前

的，卻是一個涉及宗教信仰的高難度考驗與挑戰，看來，勢必要與占

用人即三太子的信徒過招，進行一場角力賽了。 

  執行人員於 7月 26日，再至現場勘驗使用現況，發現已經重貼一

次的封條，竟然又再度被撕掉，已經 2次了，顯然有人蓄意撕封條，

破壞查封效力，阻撓拍賣，惡意挑戰公權力。 

  之後，分署收到本件拍賣標的不動產之抵押權人，以承租人王男主

張之租賃契約，係在設定抵押權之後，影響抵押權的行使為由，依民



法第 866條第 2項規定，申請終止建物之租賃關係，請求排除占有。 

抵押權人這個時候的申請，更讓執行官認為此時是執行機關應該要硬

起來、展現公權力與執法決心的時刻，決定採取強制排除占有的動作，

以利拍賣程序進行。除指示書記官再次到現場貼封條，這次封條改貼

於室內，並張貼命令，通知占用人應於 8月 22日前自行遷出，屆期

不遷出，分署將強制排除占有。8月 22日上午，執行人員與移送機

關代理人依期到現場，發現屋內神桌上仍供奉三太子神像，未見有要

搬遷的跡象，此時神壇負責人羅女出面表示，因正逢農曆七月，一般

民俗，不適合搬遷，請求再給予時間，執行人員依執行官電話指示，

考量風俗民情，並經移送機關代理人同意，給予寬限時間，請占用人

務必於 9月 10日前自行搬離，恢復空屋狀態。  

  9月 12日下午，執行人員偕同員警與鎖匠，再次來到現場，映入

眼簾的是太子爺依舊被供置在神桌上，笑臉迎人看著大家，而屋內物

品、擺設一如從前，絲毫無整理跡象，書記官見占用人明顯無意搬離，

與在場的羅女進行一小時的溝通無效，於是請鎖匠準備進行換鎖，交

移送機關代管被查封的房屋，羅女見狀，當場表明隔天一定會自動搬

離。 

  豈料，執行人員一行人，次日再到現場時，見到屋內物品，全部未

搬離，書記官面露不悅，當場詢問占用人為何未依承諾自動搬離?占



用人理直氣狀回稱:「我們有擲筊請示『三太子』，可是三太子表示祂

要住在這裡，不願意走，所以我們不敢搬動，是神明不願意走，不是

我們不搬啊！」書記官見占用人拿神明當藉口，阻撓執行，藐視公權

力的惡行，為法所不容，當場指示鎖匠更換門鎖，禁止人員進出，由

移送機關代管房屋，並經執行官電話諭令指示，限期占用人二週內主

動與分署聯絡搬離物品時間，逾期未聯絡，房屋拍定後，屋內物品將

視為廢棄物處理。熟料，占用人雖不能進出房屋 ，卻仍不願主動聯

繫搬遷日期。 

 執行官見占有人屢藉宗教、神明之名，干擾程序進行，擺明是要挑

戰執行機關，指示 11月 23日下午 2時 30分，進行強制力排除占有，

並決定親自出馬，到場指揮，同時再張貼命令，命占用人應於該日期

前自動遷離，若不配合遷出，公權力將介入處理。此外，為避免占用

人屆期仍不將「三太子」神像遷移他處供奉，讓三太子有淪為「落難

神明」，流落街頭之虞，對神明不敬，影響人民對執行機關的觀感，

特別函詢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科，對於如何處置「神像」乙節提供

指導，經民政局函復以:「遷移神像事宜，非本局之專業，建議貴分

署詢問附近宮廟是否有意願將該神像請至其宮廟供奉或相關道教會

或法師建議處理方式。」。    

  占用人顯然意識到執行機關這次是來真的，不敢再掉以輕心，主動



在 11月 9日兩次來電，告知書記官:「我們有看到 11月 23日前要搬

離的公告，經請示神明，及配合吉日吉時，願意於農曆 10月 18日（即

國曆 11月 17日）下午 2點，配合搬遷」。 

  因為信徒過去多次爽約食言，耍弄執行機關，執行官對信徒的承諾，

雖半信半疑，但仍同意提前至 11月 11日進行。當日，執行官親自率

隊，一隊人馬到達現場，打開大門鎖後，三太子眾信徒快速進入屋內，

你一手、我一腳，小心翼翼、恭敬的將「三太子爺」從神桌上請下，

抱在胸前，快速離開，準備趕在吉時吉分，讓「三太子爺」進住新家。 

雙方週旋半年的過招好戲，終於告一段落。希望三太子的新家，會是

一個法律關係單純，不會讓三太子再次面臨巔沛流離命運的家。 

  解除了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執行障礙，本件拍賣標的，最後也如

願於 106年間順利拍定，實現公法債權，挹注財政收入。  

《心得分享 》    

  本件案例，本來只是一件在平常不過的不動產執行案件，但過程中，

卻出現意想不到的戲劇性障礙情節，不僅挑戰執行人員解決執行問題

的能力，也考驗執行人員除了法律專業以外的應變與對人性、心理的

掌握及運用能力。 

  面對「三太子」涉入案件，執行人員洞悉「三太子」只不過是被虔

誠信徒用來作為阻撓拍賣的一個魁儡工具，信徒假藉神明法力，意圖



干擾拍賣。在維護法律正義與尊敬宗教神明的拔河戰中，顯然，冒犯

神明，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此時，僅能選擇主打心理戰，透過執行技

巧，讓無合法權源占用查封房屋的三太子信徒們，自行遷離，避免引

發不必要的法律紛爭與宗教衝突，才屬上策。掌握虔誠信徒，害怕他

們所崇拜敬仰的三太子淪為「落難神明」的心理，加以運用操作執行

方法，最後在和諧中，達到回復「空屋狀態」目的，劃下圓滿句點。 

   

 

 

 


